
一般公告 / 食品標示(直接供應飲食場所之豬肉相關食品)

標題：公告「直接供應飲食場所供應食品之豬肉及豬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標示規
定」

發文機關：衛生福利部 發文字號：衛授食字第1091302814號

發文日期：2020.09.17 生效日：2021.01.01

重點

簡述

一.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5 條第2 項規定辦理。

二. 直接供應飲食場所應標示其供應食品之豬肉及豬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國)。

前點之原產地(國)，應以其屠宰地(國)為據。

三. 本規定之標示應以中文顯著標示，其得以卡片、菜單註記、標記（標籤）或

標示牌（板）等型，採張貼、懸掛、立（插）牌、黏貼或其他足以明顯辨明

之方式，擇一為之。前項以標籤、菜註記者，各不得小於四公釐；以其他標

示型式者，各不得小於二公分。

內容詳
見官方
網址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398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3&id=26398

